
                                                                                                                                                                                

【臺北市企業運用跨境電商平臺拓銷市場計畫】 

臺北市跨境電商產學實作計畫 

重要活動項目與時間表 

 

階段 說明 項目 時間 地點 參與人員 

申請、 

媒合階段 

(即日起~2/9) 

由大專院校

系所與臺北

市廠商於規

定時程內商

提出申請 

線上填寫報名

資料，大專院校

需由系所指導

老師提出申請 

  
指導老師 

實作廠商 

培訓、 

企業實作階

段(3~5 月) 

基礎培訓：

由專業講師

提供實作學

生跨境電商

平臺操作技

巧與技能。 

期初 

培訓

(12hr) 

B2B 
3/21(日)、28(日) 

0930-1630 
1F、10-3 

實作廠商 

學生隊伍 

B2C 
3/21(日)、28(日) 

0900-1630 
3-1、10-3 

期中 

培訓

(6hr) 

B2B 
4/11(日) 

0930-1630 
1F、10-3 

B2C 

實作競賽階

段(6 月) 

區分 B2B、

B2C 模組，

依據平臺數

據表現與簡

報內容，由

各業師評選

出優秀隊伍

進入複賽、

總決賽。 

初賽 

(書面 

審查) 

繳交實作簡報資料：5/14(五) 

9-3 / B2B 
5/18(二) 

1000-1200 

B2C 
5/18(二) 

1400-1600 

複賽 

B2B 
5/30(日) 

0930-1230 
9-1 

實作廠商 

學生隊伍 
B2C 

5/30(日) 

1400-1700 

總決賽 全 
6/5(六) 

1400-1700 
1F 

指導老師 

實作廠商 

學生隊伍 

備註 

▲時間皆為暫定，以市府核定為主。 

▲地點：IEAT 會議中心(台北士中山區松江路 350 號) 

▲學生須完整參與分組培訓課程(計 18 小時，包含期初、期中培訓)及企業

實作，始得領取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核發之培訓證明書。 

▲若各校學生有公假需求，得由本會視其需要發文予校。 



                                                                                                                                                                                

 

【臺北市企業運用跨境電商平臺拓銷市場計畫】 

臺北市跨境電商產學實作計畫 

計畫執行架構 

 

計畫 

項目 
內容 定位 

申請 

階段 

 
廠商提出申請 學校提出申請 

申請作業 

媒合 

階段 

 

學校與廠商媒合配對需求 

 
 

需求媒合 

企業 

實作 

X 

教練 

輔導 

 

3
至
6
月 

 

學
生
赴
企
業
實
作 

教
練
陪
伴
式
輔
導 

 

育成搖籃 

實戰操作 

實作成

果發表 

 

經驗 

分享 

決賽 

簡報 

頒獎 

典禮 
 

成果展示 

基礎培訓 



                                                                                                                                                                                

 

2021 年台北市跨境電商產學專題實作計畫 

作業原則(依市府核定為主) 

一、 目的：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產發局」)辦理大學校院對跨

境電商有興趣之在學學生與設籍台北市的外貿企業合作從事相

關業務專題實作，以培養具實務經驗之跨境電商人才，亦同時協

助企業達成經營成效，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執行單位：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三、 計畫實施地區： 

培訓課程於台北市實施；企業實作於設籍台北市之外貿企業實

施。 

四、 學校申請條件與實作範圍： 

(一) 設立於台灣之公私立大學或學院(以下簡稱「學校」）。 

(二) 學校以協助企業操作跨境電商平台為範疇，所提專題實作

計畫之領隊須為該校之專任教師。 

(三) 學校之實作學生（以下簡稱「學生」）需符合下列資格： 

1. 學生應以大三即將升大四、應屆畢業生或碩士為優先

考量對象。 

2. 以學校(或系所)為申請單位，惟 1 校以 1 組為限，每組

不限隊數實作學生，每隊至少 3 名學生(至多 5 人，惟

實際人數得因最終參加人數由執行單位調配)。 

3. 本計畫內，同一學生/同一隊伍僅限申請 1 次、1 家企

業專題實作。 

(四) 本專題實作學校與學生無需繳交報名費用，並獲免費培訓機

會。 

五、 辦理方式： 

(一) 專題實作名額、項目及標準：  



                                                                                                                                                                                

1. 名額：總額擇優至少 30 組（大專校院數不拘），實際案件數

依申請數而定。 

2. 專題媒合：以自行安排專題實作企業為原則，另可透過本計

畫媒合機制尋求合作企業(即由招募企業刊登專題需求後，

經雙方合意後登錄)。 

（二） 學生應配合之事項： 

1. 本計畫規劃至少 18 小時之跨境電商實務課程，學生有義

務出席學習。 

2. 學生於計畫期間赴企業進行專題實作，凡完成修課及實

作之學生受頒實作證書，競賽項目優勝者，再另頒發獎

狀。 

六、 企業申請條件與配合事項： 

(一) 設籍於台北市之外貿企業(以下簡稱「企業」)，已操作跨境

電商者或網路跨境行銷者為優先。 

(二) 企業應自提欲與學校合作之專題領域需求，並向「台北市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跨境電商辦公室」提出申請，以供媒合學

校實作隊伍；1 家企業以申請 1 項專題實作為原則，得視實

際執行情況由執行單位予以調整。 

(三) 本專題實作企業無需繳交報名費用，並獲免費共同培訓機

會。 

(四) 企業其他配合事項： 

1. 提供跨境電商之操作資源，並依設定之實作專題與學

生共同研討、實務操作，且適時給予協助或指導。 

2. 學生於企業實作之範疇以專題為範疇。 

七、 企業與學生共同約定事項 

(一) 專題實作時數以 8 周至少 48 小時為原則，實作方式為到企

業實作、遠距實作或以混合方式進行，由企業與學生約定

之，並向執行單位登錄、回報。 

(二) 實作過程中企業與學生隊伍若有相關爭議，須向執行單位



                                                                                                                                                                                

反映、要求協調，不得自行中斷計畫。 

(三) 本產學專題實作期間將由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派任

相關專題領域業師擔任專題實作顧問，協同學生隊伍及企

業共同實作專題，並協助最終成果呈現。 

八、 作業時程、申請程序及申請作業： 

(一) 作業時程(暫定)： 

1. 培訓階段作業：110 年 3 月啟動。 

2. 實作成果競賽-簡報繳交：110 年 5 月 14 日(五)。 

3. 實作成果競賽-初賽(書面審查)：110年 5月 18日(二)。 

4. 實作成果競賽-複賽：110 年 5 月 30 日(日)。 

5. 實作成果競賽-總決賽：110 年 6 月 5 日(六)。 

(二) 申請程序：由執行單位-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通知

符合資格之企業廠商及大專院校，有參與意願者以 E-mail

或填寫線上表單報名。 

(三) 申請作業：採用線上申請，另申請文件未符合本作業原則

規定者，不予提出申請。 

九、 學校、計畫領隊及實作學生應注意事項 

(一) 計畫領隊： 

1. 計畫領隊應為選送學校之專任教師，如遇特殊情況需

變更計畫領隊時，學校須先取得原計畫領隊書面同

意，並填妥更換計畫領隊同意書，正式函請台北市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審核，經核定同意後，始得變更。 

2. 計畫領隊不得中途變實作企業、實作期間、學生名單

及人數。但有正當理由能提出具體說明者須正式函報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審核，並以一次為限，經

審核同意後函復選送學校，始得變更。若非因不可抗

力之重大事故，未依本作業原則規定任意變更喪失資

格，學校應即追償已領補助款，並繳還台北市進出口

商業同業公會。 



                                                                                                                                                                                

3. 計畫領隊應配合執行單位追蹤實作學生之實作情形。 

(二) 實作學生：實作學生於企業實作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並

完成實作，非因遭遇合作企業劇烈變動因素，或人身安全

或疾病危害等不可抗拒之重大事故，不得中斷專題實作。 

十、 其他： 

(一) 參與本計畫之領隊、實作學生及企業皆有義務參與本計畫

在國內所舉辦之產學合作經驗分享會，並配合後續實作績

效追蹤（如：工讀或就業機會、操作績效等）。 

(二) 計畫成果報告與專題實作活動紀錄(如心得報告、照片、製

作活動、短片、簡報或問卷調查)，皆無償授權本計畫推動

使用。 

(三) 本作業原則有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計畫

之執行單位解釋之。 

(四) 本作業員則所提及相關時間點辦理事項，若有任何改期事

宜，將再由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另行公告通知。 


